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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物业综合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保荐机构”）作为天津

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股份”、“上市公司”、“公司”）的保

荐机构，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对长荣股份预计与关联方天津小蜜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蜜蜂物

业”）签订《物业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

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与关联方天津小蜜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小蜜蜂物业”）签订《物业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物业综

合性服务事宜（安保、清洁卫生、绿化养护管理、餐饮服务等综合性物业服务项

目）交由小蜜蜂物业管理、运营，双方将就具体项目另行签订协议或合同。 

（二）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总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莉通过控制的天津名轩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轩投资”）持有天津名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轩置

业”）100%股权，名轩置业持有小蜜蜂物业 100%股权，同时李莉担任名轩投资

执行董事、名轩置业执行董事，公司董事高梅担任名轩投资总经理，公司监事董

浩担任小蜜蜂物业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天津长荣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小蜜蜂物业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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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签订

物业综合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莉、高梅回避表决，会

议应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 5 名，此项议案以 5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

得通过。独立董事事前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

意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关联监

事董浩回避了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员办理本次交

易的具体事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小蜜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3MA05NCK743 

法定代表人：董浩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园永兴道 102 号 

成立日期：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03 月 02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餐饮管理；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日

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五金产品零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人力资源服务（不含

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餐饮服务；消防技术服务；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小蜜蜂物业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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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天津名轩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00% 

合计 100 100.00% 

（二）财务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小蜜蜂物业总资产 13,511,946.90 元人民币，净资

产-6,348,765.59 元人民币，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30,216,110.92 元人民币，净

利润为-1,899,158.79 元人民币。（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甲方：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天津小蜜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合作内容 

甲方拟将其名下物业的综合性服务事宜（安保、清洁卫生、绿化养护管理、

消防中控室值班、餐饮服务等综合性物业服务项目）交由乙方管理、运营。本协

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具体合作项目另行签订正式合同，并在正式合同中将

具体事宜进一步予以明确。框架协议与正式合作合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

甲乙双方合作的法律文件。 

2、合作期限 

甲、乙双方合作期限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3、协议价款及支付 

由双方协商确定，根据 2021 年长荣集团实际物业服务需求及 2020 年小蜜蜂

物业服务费收费标准，结合市场价格对协议期内产生的费用进行预计。 

（1）物业管理服务费用 

厂区入驻的多家公司需共同承担的服务费，各个公司承担服务费=收费标准*

（厂区总建筑面积*各个公司建筑面积/厂区总建筑面积）。 

根据甲方物业现状，服务费收费标准为：不超过 0.77 元/平方米/天，具体收

费标准待双方签订具体协议时进行约定，预计协议期内甲方物业管理服务费金额

为人民币 15,728,183.30 元。 

（2）专属区域物业管理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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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区域物业管理服务指厂区入驻多家公司的，其专属办公或生产区域需小

蜜蜂物业按照其需求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包括提供专属保洁人员、安保人员等，

服务费=收费标准*人数。 

根据公司物业现状，服务费收费标准为： 

保洁：4,688.52 元/人/月；安保：5,450.16 元/人/月；绿化：5,249.12 元/人/

月，具体岗位需求人数，待双方签订协议时具体约定，预计协议期内长荣集团物

业管理服务费金额为人民币 2,305,599.68 元。 

（3）物业耗材费用 

根据甲方现状，耗材收费标准为：0.08-0.26 元/平方米/月，具体收费标准待

双方签订具体协议时进行约定，预计协议期内甲方物业耗材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298,011.72 元。以上物业耗材费用未包含办公楼招待用纸费用、需第三方工程维

修费用（人工、物料）、带电维修耗材费用。 

（4）消防中控室值班服务费 

根据甲方物业现状，服务费收费标准为：265.87 元/人/天，具体收费标准待

双方签订具体协议时进行约定，预计协议期内甲方消防中控室值班服务费金额为

人民币 1,148,552.64 元。 

（5）垃圾清运费 

根据甲方物业现状，服务费收费标准为：8 元/桶/天，具体收费标准待双方

签订具体协议时进行约定，预计协议期内甲方垃圾清运费服务费金额为人民币

23,040.00 元。 

（6）设备租赁费 

根据甲方物业现状，服务费收费标准为 3,135.29-3,988.00 元/台/月，具体收

费标准待双方签订具体协议时进行约定，预计协议期内甲方设备租赁费服务费金

额为人民币 82,068.64 元。 

（7）餐饮管理服务费 

根据甲方物业现状，餐费标准为：早餐 4.50-6.00 元/餐，午餐、晚餐、夜宵

12.00-15.0 元/餐；另有未列明的其他餐饮服务类型，以及具体餐费标准待双方签

订具体协议时进行约定，预计协议期内甲方餐饮服务费金额为人民币

4,392,8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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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协议期内合同总金额为 23,978,335.98 元。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不履行其他协议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

行、采取补救措施并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并按具体协议条款支付违约金。 

5、其他约定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盖章、授权代表签字且经甲方权力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由双方

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双方将就具体项

目另行签订协议或合同。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包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厂区用物业及

写字楼用物业两部分，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对服务项目进行了调整。通过本交易能

够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办公环境和办公效率。本次交易充分考虑

了周边及同行业费用标准，价格公允，公开、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 年年初至今，公司与该关联方累计实际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为 12,827,227.15 元（不含本次交易金额）。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我们已经获得并详细审阅了公司提

交的有关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材料，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亦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与本次

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回避表决。 

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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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

我们同意此议案。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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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综合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吴学孔               季李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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